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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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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24

公司名稱

「城市集團」 指 湖州市城市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1993年2月27日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國有企業。於本報告日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04年6月1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

限公司，並於2021年4月2日改制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新奧（中國）」 指 新奧（中國）燃氣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04年1月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有限公司。於本報告日期，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湖州國資委」 指 湖州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作為湖州市人民政府的職能

部門，向湖州市人民政府匯報並受其領導，因此為中國政府機關（定義見

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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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其他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1（前稱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經不時修訂）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以人民幣認購及繳足，

為目前未在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的非上市股份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以港元認購及

買賣且於聯交所上市

「H股證券登記處」 指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中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佈的準則及詮釋

「獨立第三方」 指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的各方

「上市日期」 指 2022年7月13日，H股首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液化天然氣」 指 液化天然氣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3（前稱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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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經營區域」 指 吳興經營區域及南潯經營區域

「管道天然氣」 指 管道天然氣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2022年6月29日刊發的招股章程

「報告期間」或「期間」 指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或補充）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包括內資股及H股

「庫存股份」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監事」 指 本公司監事

於本中期報告內，倘如中國成立的實體或企業的中文名稱與其英文譯名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名稱為準。中文或其
他語言之公司名稱之英文譯名均已標註「*」，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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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行業概覽

過去一年，世界經濟緩慢復甦，國際地緣政治形勢動蕩演變，全球能源供需格局進一步調整重塑，能源價格整體回

落，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機遇和挑戰並存。據國家能源局最新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天然氣消費總量同比增長7.5%，隨

著國內基礎設施日益完善，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儲氣設施建設加快推進，「全國一張網」基本形成。

2024年，全國燃氣行業正處在快速發展、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天然氣行業立足保民生、促減排，是支撐經濟社會

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能源，有效促進了城市燃氣、交通、工業、發電等領域的低碳轉型。在技術創新和政策支

持的雙重推動下，國內天然氣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美好的未來。

黨的二十大報告聚焦碳中和，指明要「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為中國實現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指明

了方向。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也進一步提出了要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健全綠色消費

激勵機制，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隨著市場調節作用增強，國內用氣結構持續優化，多能互補成效

初顯，市場需求也出現較快增長，2024年上半年，全國天然氣消費量2,108億立方米，同比增長8.7%。

在「雙碳」目標指引下，浙江省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碳達峰、碳中和的重大決策部署，牢固樹立和踐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不斷推進「清潔能源示範省」建設，深入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等國家重大戰略部

署。本公司所在地湖州發佈《國家碳達峰試點（湖州）實施方案》明確指出，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

立足湖州能源資源禀賦和產業結構特點，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支撐低碳變革為引領，以制度創新推動完善碳達峰治

理體系、碳效提升推動產業綠色低碳轉型、載體建設推動社會低碳實踐為重點，提高「含綠量」、減少「含碳量」、增

加「循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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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發展策略和展望

2024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關鍵之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的攻堅之年，也是本公司成立20周年。公

司將秉承「安全為本、發展為先、實幹為要」的經營理念，在「提升主營、擴展新興、橫向佈局、縱向延伸」發展戰略

指引下，圍繞「1+3+N」產業發展方向，高效統籌安全生產和經營發展，鼓足創造佳績的奮鬥勁頭，堅定不移推進對

內深耕和對外拓展「雙主線」，堅持不懈落實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雙促進」，積極打造綠色低碳發展「湖燃樣本」，切

實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和百姓幸福生活。

業績回顧

2004年及2009年以來，本集團一直分別為其於湖州吳興區及南潯區的經營區域內的管道天然氣獨家分銷商。本集

團的主要業務包括根據湖州市政府部門授予本集團的特許經營權銷售燃氣（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氣）、提供建設及安裝

終端用戶管道網絡及燃氣設施服務以及其他（包括銷售家用燃氣電器）。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服務的居民用戶及工商

業用戶數分別為29.9萬戶及3,581戶，銷氣量2.970億立方米，較上年同期增加12.12%。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是中國浙江省湖州市最大的管道天然氣分銷商，在本集團於湖州的經營區域內運營的天然氣管

網長度約1,671.2公里。

分部分析

1. 管道天然氣銷售業務

本集團通過燃氣管網向用戶銷售管道天然氣，包括居民、工商業用戶及批發用戶。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管道天然氣銷售業務累計收入人民幣1,038.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累計收入人民幣1,022.2百萬元

增加1.58%。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供氣總量2.970億立方米，較上年同期供氣總量2.649億立方米增

加12.12%。

終端用戶銷售：2024年1月至6月民用用氣量為0.255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8.59%，工商業用氣量為

2.360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79.46%。上年同期民用用氣量為0.216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

8.15%，工商業用氣量為2.142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80.86%。

批發用戶銷售：2024年1月至6月批發戶用氣量為0.355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11.95%，上年同期批發

戶用氣量為0.291億立方米，佔本集團總銷氣量的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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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上述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係：氣量方面：湖州市天然氣需求量有所增加，其中工商業銷售氣量較去年增加0.218

億立方米；氣價方面：報告期間天然氣銷售價格回落。此外，自2023年4月起浙江省發改委不再核定天然氣省

級門站價格，採取全新的氣價聯動政策，終端銷售價格與氣源綜合採購價格同向調整，採購價格的下降帶動銷

售價格下降。

2. 液化天然氣銷售業務

本集團以零售方式向湖州市若干區域內的工業用戶供應液化天然氣。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液

化天然氣銷售業務累計收入人民幣32.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6.6百萬元增加389.39%。該增加主要由

於：市場機制下液化天然氣採購單價具備競爭力，導致液化天然氣需求量有所增加。

3. 天然氣管道建設及安裝業務

本集團的建設及安裝業務側重於客戶要求建設及安裝終端用戶管道網絡及燃氣設施。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天然氣管道建設及安裝業務收入人民幣95.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03.4百萬元減少

7.45%，主要由於：受房地產持續低迷影響，本年新開工程項目減少，導致根據合同履約進度確認的管道建設

收入減少。

4. 能源銷售

本集團的能源銷售主要包括醫院綜合能源站，由本集團獨家運營的供應熱水和空調供暖、供冷、供電服務以及

蒸汽銷售業務。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能源銷售收入人民幣6.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6.6百萬元增加1.52%，主要由於蒸汽銷售業務的開展導致整體收入增加。

5. 家用燃氣電器銷售

本集團家用燃氣電器銷售主要為對居民的灶具、自閉閥、蒸汽發生器及蒸汽鍋爐的零星銷售，對本集團總體收

入影響較小。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家用燃氣電器銷售收入人民幣10.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

人民幣14.5百萬元減少26.90%，主要由於：報告期內管道建設服務及安裝工程訂單減少，與開發商簽訂的灶

具、報警器等整體銷售合同減少，故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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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概覽

收入

本集團於期間的收入為人民幣1,192.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158.6百萬元增加2.88%。收入的增長主要來

源於審閱期內管道天然氣銷售氣量的增加。

毛利

本集團於期間的毛利為人民幣151.3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17.3百萬元增加28.99%。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天然

氣購買價回落，本集團的天然氣採購成本降低，毛利大幅增加。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期間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14.0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22.3百萬元減少37.22%。主要由於報告

期內利息收入及財政性補助資金均有所減少。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期間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9百萬元減少15.79%。主要是報告期內銀行借

款減少，利息支出減少。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期間的所得稅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24.2百萬元增加12.40%至人民幣27.2百萬元。期間的實際稅率是

23.47%（上年同期：24.20%）。所得稅開支的增加主要由於稅前利潤較上年同期增加15.90%。實際稅率的下降是由

於本集團內部分公司享受優惠稅率及研發開支加計扣除的稅務政策。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母公司擁有人於期間的應佔利潤為人民幣58.6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53.9百萬元增加8.72%。主要由於期間

管道天然氣採購價格回落，本集團採購成本下降，管道天然氣銷售毛利增加，導致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較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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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金額為人民幣1,030.5百萬元（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1,004.7百萬元），其

中現金及銀行結餘相當於人民幣918.4百萬元。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47（2023年12月31日：1.54）及資產負債比例（負

債總額╱總資產）為43.93%（2023年12月31日：41.96%）。於2024年6月30日，尚未動用的銀行授信餘額為人民幣

674.5百萬元。本集團使用銀行授信額度開具保函人民幣30.0百萬元，用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湖州南潯新奧燃氣有限

公司與國家管網集團川氣東送天然氣管道有限公司簽訂《天然氣基礎設施新增下載點分輸設施接入協議》需向國家石

油天然氣管網集團有限公司支付履約保證金，保函起止日期：2022年9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本集團使用銀行授

信額度取得銀行貸款人民幣15.0百萬元，均以人民幣列值，按照LPR–40bp計息，貸款起止日期：2024年2月28日至

2036年2月27日。該貸款用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湖州湖燃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光伏業務拓展。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2.74%（於2023年12月31日：1.52%）。該比率按本集團的債務總額

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債務總額包括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維持現金淨額狀況。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於中國經營其所有業務，其絕大部分收入及開支以人民幣列值。本集團面臨的外匯風險主要是與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幣計值）有關，主要係派發股利及償付未來各項專業機構服務費等零星支出，無重大匯率風

險。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市場的息率及匯率，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或然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財務擔保責任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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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概無持有重大投資，且並無進行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且本集團於

本報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在中國僱用合共438名員工（2023年6月30日：435名）。

於期間內，本集團僱員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52.5百萬元。本集團通過向管理層、各崗位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

員、服務人員提供針對性的培訓課程，以及向員工發放相關的政策法規、行業資訊、知識文檔，進一步加強對員工

的培訓，提升員工的專業水平和整體素質。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鼓勵他們盡心工作，在

為客戶服務時盡展才能。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重大訴訟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報告日期，董事亦不知悉任何尚未了結或

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索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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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本公司H股（「H股」）在上市日期（即2022年7月13日）正式於聯交所掛牌上市。H股全球發售（「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包括因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發行及配發的額外H股的所得款項，並扣除與全球發售及行使超額配股權有關的包銷

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約為276.3百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36.9百萬元）（「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已按照及將按照

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的用途分配比例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於2024年6月30日，前述所得款

項淨額使用詳情如下：

佔全球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百分比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使用情況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所分配金額 已動用 未動用 預期下列日期前動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透過升級我們的管網及

營運設施以提高管道天然氣銷量

20% 47,400 47,400 0 

透過戰略收購將我們業務擴張到

其他地區

30% 71,000 0 71,000 2025年底前

拓展至分佈式光伏發電業務 30% 71,000 71,000 0 

推廣利用由我們的天然氣經天然氣

鍋爐產生的蒸汽而帶來的熱能

10% 23,800 2,765 21,035 2025年底前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10% 23,700 23,700 0       

合計 100% 236,900 144,865 92,035      

於本報告日期，未動用的款項淨額已存入持牌銀行的計息賬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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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概無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和淡倉，或記錄於本公
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中的權益和淡倉，或須根據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和
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各人士（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
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名稱 股份類別 身份 股份數目1

於相關類別
股份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2

於本公司股本
總額的總持股
概約百分比3

城市集團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89,457,540 (L) 59.64% 44.13%

湖州國資委4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89,457,540 (L) 59.64% 44.13%

新奧（中國）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

（新奧資本管理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新奧集團國際投資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Investmen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新奧控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Natural Gas Co., Ltd.

（新奧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NN Ying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新奧嬴創科技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Langfang City Natural Gas 

Company Limited

（廊坊市天然氣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Xinneng (Hong Kon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新能（香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WANG Yusuo（王玉鎖）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ZHAO Baoju（趙寶菊）5 內資股 受控法團權益 60,542,460 (L) 40.36%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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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股份類別 身份 股份數目1

於相關類別
股份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2

於本公司股本
總額的總持股
概約百分比3

國投泰康信託有限公司6 H股 信託人 15,000,000 (L) 28.46% 7.40%

東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7 H股 信託人 8,000,000 (L) 15.18% 3.95%

BOCOM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H股 於股份擁有擔保
權益的人士

7,500,000 (L)

7,500,000 (S)

14.23%

14.23%

3.70%

3.70%

BOCO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8

H股 受控法團權益 7,500,000 (L)

7,500,000 (S)

14.23%

14.23%

3.70%

3.70%

Bank of Communications (Nominee) 

Company Limited

（交通銀行（代理人）有限公司）8

H股 受控法團權益 7,500,000 (L)

7,500,000 (S)

14.23%

14.23%

3.70%

3.70%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8

H股 受控法團權益 7,500,000 (L)

7,500,000 (S)

14.23%

14.23%

3.70%

3.70%

NEW PARTNER INTL LTD H股 實益擁有人 3,700,000 (L) 7.02% 1.83%

蒙二虎9 H股 受控法團權益 3,700,000 (L) 7.02% 1.83%

吳淑英9 H股 配偶權益 3,700,000 (L) 7.02% 1.83%

Yu Linqiang（郁林強） H股 實益擁有人 2,800,000 (L) 5.31% 1.38%

郁蓉芳10 H股 配偶權益 2,800,000 (L) 5.31% 1.38%

附註：

1. 字母「L」指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字母「S」指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2. 於相關類別股份的內資股持股概約百分比及於相關類別股份的H股持股概約百分比基於於2024年6月30日分別已發行總數為

150,000,000股內資股及52,714,500股H股而計算。

3. 基於於2024年6月30日已發行總數為202,714,500股的股份而計算。

4. 於2024年6月30日，城市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其由湖州國資委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湖州國資委被視為於城市集團擁

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於2024年6月30日，根據彼等受控法團及人士向聯交所提交的權益披露表格，彼等受控法團及人士被認為於新奧（中國）擁有權益的相

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6. 國投泰康信託有限公司為國投泰康信託—瑞錦35號QDII單一資金信託及國投泰康信託—瑞錦36號QDII單一資金信託的信託人，於2024

年6月30日分別持有6,600,000股H股及8,400,000股H股。

7. 東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私人信託的信託人，於2024年6月30日持有8,000,000股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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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於2024年6月30日，根據彼等受控法團及或人士向聯交所提交的權益披露表格，彼等受控法團及人士被認為於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9. NEW PARTNER INTL LTD由蒙二虎先生全資擁有，吳淑英女士為蒙二虎先生的配偶。於2024年6月30日，根據彼等人士向聯交所提交

的權益披露表格，蒙二虎先生被視為於NEW PARTNER INTL LTD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吳淑英女士被視為於蒙二虎

先生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10. 郁蓉芳女士為郁林強先生的配偶。於2024年6月30日，根據彼向聯交所提交的權益披露表格，彼被認為於郁林強先生擁有權益的相同

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4年6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

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的權益。

企業管治摘要

本公司認為，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是開展有效管理及成功實現業務增長的基礎。本公司致力於制定並維持健全的

企業管治常規，以保障其股東的權益，並增強本公司的企業價值、問責性和透明度。

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所載列的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基礎。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已遵守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及監事變動

董事變動情況

於2024年1月16日，王鵬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於2024年1月16日，吳張歡女士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於2024年4月25日，蘇莉女士及潘海明先生分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

於2024年4月25日，楊帆先生及孫曉慧女士分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監事變動情況

於2024年4月25日，柳斐女士辭任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

於2024年4月25日，邢燕女士及蔡銳先生分別獲委任為股東代表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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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份）。截至報

告期末，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持有庫存股份。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及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採納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本身行為守則（「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確認於報告期間均已遵守行為守則。

行為守則亦適用於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刊登之價格敏感資料之僱員。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未察覺僱員違反行為守則

的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

審核委員會及中期財務報表審閱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規定。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及報告期間之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且認為該等中期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及對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

法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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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 Young

27/F, On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號
太古坊一座27樓

Tel 電話: +852 2846 9888

Fax 傳真: +852 2868 4432

ey.com

致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吾等已審閱第18至50頁所載中期財務資料，其中包括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

團」）於2024年6月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須符合

其相關條文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吾等的責任為根據吾等的審

閱就本中期財務資料發表結論。吾等的報告乃根據吾等協定的委聘條款僅向閣下整體作出，且不作其他用途。吾等

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
資料進行吾等的審閱。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與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以及應用分析及其他審
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吾等無法保證吾等將知悉於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

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概不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吾等的審閱，吾等並未發現任何事項使吾等認為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在所有重大方面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

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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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192,008 1,158,561

銷售成本 (1,040,720) (1,041,228)    

毛利 151,288 117,3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4,017 22,29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5,748) (14,467)

行政開支 (23,216) (19,498)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2,849) (907)

其他開支 (6,052) (2,607)

融資成本 (1,596) (1,912)

應佔利潤及虧損：

合營企業 50 (244)    

稅前利潤 6 115,894 99,996

所得稅開支 7 (27,172) (24,239)    

期內利潤 88,722 75,757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母公司擁有人 58,562 53,888

非控股權益 30,160 21,869    

88,722 75,757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期內利潤（人民幣元） 9 0.2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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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2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利潤 88,722 75,757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儲備：

初步確認應收票據為結算貿易應收款項 (1) (426)

公允價值變動 34 356

所得稅影響 (8) 18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25 (5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5 (5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8,747 75,70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58,587 53,837

非控股權益 30,160 21,868    

88,747 7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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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4年6月30日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租賃應收款項 4,573 4,16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019,423 1,006,754

投資物業 1,277 1,300

使用權資產 67,112 68,209

商譽 28,506 28,506

其他無形資產 73,145 76,869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2,099 9,716

遞延稅項資產 1,436 1,42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07,571 1,196,950    

流動資產
存貨 20,016 15,978

租賃應收款項 516 94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55,077 77,85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0,317 44,888

應收關聯方款項 16,127 7,448

已抵押存款 12 24 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8,423 857,579    

流動資產總值 1,030,500 1,00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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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112,963 121,87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4,141 163,446

合同負債 286,140 310,351

計息銀行借款 14 200 –

應付關聯方款項 24,882 20,010

應付稅項 23,924 34,524

租賃負債 590 561    

流動負債總額 702,840 650,771    

流動資產淨值 327,660 353,9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5,231 1,550,903    

非流動負債
合同負債 111,072 125,824

遞延稅項負債 35,106 37,336

遞延收益 3,401 3,5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97,177 87,553

計息銀行借款 14 14,750 –

租賃負債 18,786 18,899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0,292 273,112    

資產淨值 1,254,939 1,277,791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202,715 202,715

其他儲備 976,202 978,429    

1,178,917 1,181,144

非控股權益 76,022 96,647    

權益總額 1,254,939 1,277,791    



22

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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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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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115,894 99,996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融資成本 1,596 1,912

應佔合營企業的（利潤）╱虧損 (50) 2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收益）╱虧損 (34) 38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 30,311 31,367

投資物業折舊 23 2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97 1,40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724 3,743

理財產品公允價值收益 6 – (1,811)

匯兌差額虧損╱（收益） 309 (62)

租賃淨投資的融資收入 5 (370) (375)

存貨撥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55 (396)

金融資產減值淨額 6 2,849 907    

155,504 137,343    

存貨（增加）╱減少 (4,093) 10,17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19,982 (12,902)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減少 24,118 4,181

已抵押存款增加 – (40,00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8,916) 12,0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10,268) (8,584)

合同負債（減少）╱增加 (38,963) 946

與關聯方結餘的變動 (3,807) 2,826

遞延收益（減少）╱增加 (99) 303    

經營所得現金 133,458 106,306

已付所得稅 (40,019) (32,678)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3,439 7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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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76,948) (81,604)

添置租賃土地 – (81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所得款項 35,406 13,588

注入合營企業的實繳資本 (2,332) –

購買理財產品 – (190,000)

出售理財產品所得款項 – 191,81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3,874) (67,02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新增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78,663 20,000

股份發行開支 – (3,086)

償還銀行貸款 (63,713) –

已付股息及利息 (2,691) (98,476)

租賃負債付款 (671) (1,17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1,588 (82,735)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09) 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0,844 (76,068)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7,579 1,079,703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8,423 1,003,6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8,423 1,00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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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2024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資料

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浙江

省湖州市吳興區四中路227號。

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涉及下列主要活動：

－ 於湖州市銷售燃氣，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氣（「管道天然氣」）（根據特許經營權）及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

－ 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以及居民及非居民物業的業主或住戶等客戶建設及安裝終端用戶管

道網絡及燃氣設施；及

－ 其他活動，包括銷售家用燃氣電器及相關設備、能源、分佈式光伏電以及租賃中國內地物業。

本公司自2022年7月13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

2.1 編製基準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包括於年度財務報表中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

除就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回租的租賃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2020年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2022年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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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續）

2.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續）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訂明計量售後回租交易產生的租賃負債所用的賣方－承租人的規定，以確

保賣方－承租人不會確認與其所保留使用權有關的任何損益金額。由於本集團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之日起並無發生不依賴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的售後回租交易，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b) 2020年修訂本澄清有關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的規定，包括延遲清償權的含義，以及延遲清償權必須

在報告期末存在。負債的分類不受實體行使其延遲清償權的可能性的影響。該等修訂亦澄清，負債可以用

其自身的權益工具清償，以及只有當可轉換負債中的轉換選擇權本身作為權益工具入賬時，負債的條款才

不會影響其分類。2022年修訂本進一步澄清，在貸款安排產生的負債契約中，只有實體於報告日或之前必

須遵守的契約才會影響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對於實體於報告期後12個月內必須遵守未來契約的非流

動負債，須進行額外披露。

本集團已於2023年及2024年1月1日重新評估其負債的條款及條件，並決定其負債的流動或非流動分類於首

次應用該等修訂後維持不變。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c)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闡明供應商融資安排的特點，並規定須就該等安排作

出額外披露。該等修訂的披露規定旨在協助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供應商融資安排對實體的負債、現金流量

及流動資金風險的影響。於實體應用該等修訂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的任何中期報告期間，無需披露供應商

融資安排的相關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供應商融資安排，故該等修訂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任何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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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從事(i)於湖州市銷售燃氣，主要包括管道天然氣（根據特許經營權）及液化天

然氣；(ii)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及(iii)其他活動，包括銷售家用燃氣電器及相關設備、能源、分佈式光伏電以及

租賃物業。由於此乃本集團唯一的可報告經營分部，故並無就其呈列進一步的經營分部分析。

地理資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 1,192,008 1,158,561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客戶所在地。

經營季節性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活動包括分銷及銷售管道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銷售能源並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從過往來

看，由於採暖用氣量較高，通常預計冬季數月銷售收入較高。提供該等資料僅為更好地了解業績。管理層已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得出本集團業務並未面臨「高度季節性」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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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4.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與客戶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銷售貨品 1,087,845 1,049,911

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 95,727 103,436

分佈式光伏電 6,022 2,984

其他 4,504 3,538

其他來源收入
總租金收入 214 137   

1,194,312 1,160,006

減：政府附加費 (2,304) (1,445)   

總計 1,192,008 1,158,561   

與客戶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管道天然氣 1,038,300 1,022,216

銷售液化天然氣 32,282 6,635

銷售家用燃氣電器及相關設備 10,608 14,506

銷售能源 6,655 6,554

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 95,727 103,436

銷售分佈式光伏電 6,022 2,984

其他 4,504 3,538   

1,194,098 1,159,869

減：政府附加費 (2,304) (1,445)   

總計 1,191,794 1,158,424   

確認收入的時間
於某時間點轉讓的貨品或服務 1,098,371 1,056,433

在一段時間內轉讓的服務 95,727 103,436   

1,194,098 1,159,869

減：政府附加費 (2,304) (1,445)   

總計 1,191,794 1,15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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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2,915 15,962

租賃淨投資的融資收入 370 375

政府補助 589 3,743

其他 109 407   

13,983 20,487

其他收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34 –

理財產品公允價值收益 – 1,811   

34 1,811

總計 14,017 2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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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6.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至：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990,580 976,646

提供服務的成本 50,140 64,5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 30,311 31,367

投資物業折舊 23 2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97 1,40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724 3,743    

金融資產減值淨額：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832 853

計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的

金融資產的減值 17 19

計入應收關聯方款項的金融資產的減值 – 35    

2,849 907    

銀行利息收入 5 (12,915) (15,962)

理財產品公允價值收益 5 – (1,81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486 20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虧損 (3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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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7.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及經營業務所在司法管轄區所產生或源自該等司法管轄區的利潤按實體基準繳

納所得稅。

中國內地即期所得稅撥備乃按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於2008年1月1日批准及生效）釐定的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25%（2023年：25%）的法定稅率計算，但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三家特定附屬

公司除外，其以0%的優惠稅率徵稅。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湖州湖燃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湖燃新能源」）、德清新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德清新瑞」）、南

潯新奧燃氣發展有限公司（「南潯新奧發展」）、湖州湖潯燃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湖潯燃新能源」）及湖州湖清燃

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湖清燃新能源」），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執行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企業所得稅優惠

目錄有關問題的通知》的有關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企業從事《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

內符合相關條件和技術標準及國家投資管理相關規定、於2008年1月1日經批准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其投資

經營所得，自首次取得生產經營收入所屬年度起免徵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內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由於

2022年為湖燃新能源、德清新瑞及南潯新奧發展首次取得分佈式光伏電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因此，湖

燃新能源、德清新瑞及南潯新奧發展自2022年至2024年免徵所得稅，並自2025年至2027年適用稅率減半。由

於2023年為湖潯燃新能源首次取得分佈式光伏電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因此，湖潯燃新能源自2023年至

2025年免徵所得稅，並自2026年至2028年適用稅率減半。由於2024年為湖清燃新能源首次取得分佈式光伏電

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因此，湖清燃新能源自2024年至2026年免徵所得稅，並自2027年至2029年適用

稅率減半。

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

即期稅項 29,419 26,041

遞延稅項 (2,247) (1,802)   

期內稅項總支出 27,172 2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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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已宣派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30元（2023年：人民幣0.30元） 60,814 60,814   

建議中期 –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

9.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及期內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發行在外潛在攤薄普通股。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 58,562 53,888   

股份數目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6月30日

股份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2,714,500 202,714,500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28.9分 2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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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賬面值 1,006,754 896,881

添置 53,870 171,023

自投資物業轉撥 – 285

期內╱年內折舊開支 (30,311) (59,306)

出售 (10,890) (2,129)   

期末╱年末賬面值 1,019,423 1,006,754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39,231 44,268

減值 (5,804) (2,972)   

33,427 41,296

應收票據 21,650 36,562   

總計 55,077 77,858   

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47,676 57,352

3個月至6個月 6,967 17,248

6個月至1年 434 3,158

1年以上 – 100   

總計 55,077 7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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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2. 已抵押存款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TC保證金 24 24   

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107,132 118,695

1年以上 5,831 3,184   

 

總計 112,963 12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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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4. 計息銀行借款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實際利率 到期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40個基點 2025年 200 –     

非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40個基點 2026年－2036年 14,750 –     

總計 14,950 –     

分析為：

須於下列日期償還的銀行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 200 –

第二年 400 –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400 –

超過五年 11,950 –     

總計 14,950 –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兩個光伏項目未來光伏收入可取得的應收賬款作質押。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人民幣千元

於以下日期的普通股：   

2023年12月31日（經審核） 202,714,500 202,715   

  

202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02,714,500 2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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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

(a) 名稱及關係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湖州市城市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東

新奧（中國）燃氣投資有限公司（「新奧（中國）」） 本公司股東

湖州中石化新奧天然氣有限公司（「中石化新奧」） 合營企業

湖州市華興城建發展有限公司（「湖州華興」）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房總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湖州房總」）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中房置業有限公司（「湖州中房置業」）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市城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湖州城建」）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蜀山老年醫院有限公司（「蜀山老年醫院」）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威能環境服務有限公司（「威能環境」）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立城投資建設有限公司（「湖州立城」）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市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改造有限公司（「湖州歷史改造」）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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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湖州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湖州水務」）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吳興南太湖農產品有限公司（「南太湖農產品」）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賓館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城投人才產業園開發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城投人才」）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創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湖州創城」）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市人才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湖州市人才發展」）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湖州市北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湖州市北」） 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

寧波城際能源貿易有限公司（「寧波城際」）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南京新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新奧科技」）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廊坊易通程商務服務有限公司（「廊坊易通程」）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a) 名稱及關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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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a) 名稱及關係（續）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舟山新奧能源貿易有限公司（「舟山新奧」）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奧（中國）燃氣投資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分公司

新奧能源動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新奧能源動力」）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一城一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智雲數據服務有限公司（「新智」）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奧保險經紀有限公司（「新奧經紀」）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奧恒新投資有限公司（「恒新投資」）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浙江新奧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浙江新奧能源」）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溫州龍灣新奧燃氣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地能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龍游新奧智慧能源有限公司（「龍游新奧」）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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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a) 名稱及關係（續）

關聯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新繹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七修酒店」）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新奧數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奧數能」） 由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b)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如下：

截至2024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合營企業：

自下列公司購買液化天然氣：
中石化新奧 (i) 81 274    

來自下列公司的租金收入：
中石化新奧 (ii) 180 108    

向下列公司銷售天然氣：
中石化新奧 (v) 256 –    

其他：

自下列公司購買材料：
新地能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i) 6,725 –

南京新奧科技 (i) 1,033 859

湖州水務 (i) 17 22

七修酒店 (i) 6 –

新奧數能 (i) 86 –    

7,867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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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b)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如下：（續）

截至2024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續）

自下列公司購買液化天然氣：
寧波城際 (i) 12,960 5,598    

自下列公司購買管道天然氣：
寧波城際 (i) 471,087 244,784    

自下列公司購買蒸汽：
威能環境 (i) 680 999    

自下列公司購買服務：
舟山新奧 (x) 3,372 7,736

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 (x) 3,405 3,504    

6,777 11,240    

向下列公司支付行政及銷售開支：
新奧數能 (iii) 123 –

浙江新奧能源 (iii) 56 27

恒新投資 (viii) 50 46

龍游新奧 (iii) 36 2

新奧（中國）廊坊分公司 (iii) 35 52

一城一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iii) – 73

新智 (iii) – 4    

300 204    

向下列公司提供保險轉介服務：
新奧經紀 (iv) 3,297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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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b)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如下：（續）

截至2024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續）

向下列公司銷售天然氣：
威能環境 (v) 415 968

南太湖農產品 (v) 206 206

湖州賓館有限公司 (v) 75 –

湖州立城 (v) 17 17

湖州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v) 10 –

蜀山老年醫院 (v) 9 8

湖州市城建 (v) 8 –

湖州中房置業 (v) 7 –

湖州市水務 (v) 3 4

湖州房總 (v) 5 4    

755 1,207    

向下列公司銷售商品：
湖州城建 (iv) 16 –

湖州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6 –

湖州賓館有限公司 4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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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24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續）

向下列公司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
湖州城投人才 (vi) 1,897 965

湖州房總 (vi) 1,187 –

湖州歷史改造 (vi) 388 729

南太湖農產品 (vi) 268 277

湖州市北 (vi) – 20

威能環境 (vi) – 384

湖州立城 (vi) – 230

湖州創城 (vi) – 109

湖州市人才發展 (vi) – 11    

3,740 2,725    

來自下列公司的設備融資租賃的融資收入：
蜀山老年醫院 (vii) 370 375    

向下列公司銷售能源：
蜀山老年醫院 (iv) 1,563 1,043

中石化新奧 (iv) 9 –    

1,572 1,043    

向下列公司提供分佈式光伏電的收入：
湖州立城 (iv) 830 768

南太湖農產品 (iv) 813 893

威能環境 (iv) 221 –    

1,864 1,661    

向下列公司作出租金開支：
湖州華興 (ix) – 130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b)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如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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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b)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聯方的交易如下：（續）

附註：

(i) 來自關聯方的購買交易價格乃根據關聯方向所有客戶提供的價格及條件釐定。

(ii) 租金收入指就投資物業租金自本集團關聯方收取的代價。年租金乃參考同類物業的當時市價釐定。

(iii) 行政及銷售開支主要為與關聯方提供的信息技術服務、培訓、會議及收費服務有關的開支。交易價格乃根據關聯方向獨立

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釐定。

(iv) 來自關聯方的服務及商品收入乃根據與本集團主要獨立第三方客戶的交易價格及條件釐定。

(v) 向關聯方銷售天然氣的售價乃根據已公佈的價格及向本集團主要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條件釐定。

(vi) 向關聯方提供建設及安裝服務的交易價格乃根據本集團向主要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及條件釐定。

(vii) 設備融資租賃的融資收入的內含利率為17%，乃根據類似交易的市場利率釐定。

(viii) 自2021年起，恒新投資每半年向本集團收取一次呼叫中心系統服務費，且該費用乃參考當時市價釐定。

(ix) 支付予關聯方的租賃服務費用乃參考當時市價釐定。

(x) 本集團與舟山新奧及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訂立協議，據此，舟山新奧及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須向本

集團提供不少於本集團天然氣年消費量5%的天然氣儲存設施（「天然氣儲備服務」），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

日，為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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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c)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

於2024年

6月30日

於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關聯方款項：

寧波城際 (i) 8,944 4,066

新奧經紀 (i) 2,575 1,361

湖州市北 (i) 1,846 –

蜀山老年醫院 (i) 1,029 275

南太湖農產品 (i) 769 486

湖州立城 (i) 700 124

新奧能源動力 (ii) 100 100

湖州城投人才 (i) 79 –

威能環境 (i) 70 68

浙江新奧能源 (i) 14 2

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 (i) 1 936

七修酒店 (i) – 30    

16,127 7,448    

應付關聯方款項：

舟山新奧 (iii) 20,982 16,112

新奧（舟山）液化天然氣有限公司 (iii) 1,395 422

湖州華興 (iii) 1,017 1,017

新奧（中國） (iii) 506 506

南京新奧科技 (iii) 494 221

威能環境 (iii) 289 476

溫州龍灣新奧燃氣有限公司 (iii) 109 –

新奧數能 (iii) 86 261

浙江新奧能源 (iii) 4 28

寧波城際 (iii) – 739

新地能源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iii) – 228    

24,882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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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2024年

6月30日

於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入合同負債的應付關聯方款項：

湖州房總 (iv) 868 630

威能環境 (iv) 533 697

湖州城投人才 (iv) 444 2,280

南太湖農產品 (iv) 24 22

湖州賓館有限公司 (iv) 25 16

湖州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iv) 22 7

湖州中房置業 (iv) 18 7

湖州城建 (iv) 10 9

湖州水務 (iv) 5 8

湖州立城 (iv) 3 4

湖州歷史改造 (iv) – 389    

1,952 4,069    

計入租賃應收款項的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

蜀山老年醫院 (v) 5,089 5,118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c)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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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續）

(c)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續）

附註：

(i)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的應收關聯方款項分別為人民幣16,027,000元及人民幣7,348,000元，來自銷售材

料、管道天然氣、能源、租賃服務、建設及安裝服務以及保險轉介服務，屬貿易性質、無抵押及免息。

(ii)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分別為人民幣100,000元及人民幣100,000元的應收關聯方款項為保證金且屬貿易性

質。

(iii)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的應付關聯方款項分別為人民幣24,909,000元及人民幣20,010,000元，屬貿易性質、

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iv) 計入合同負債的應付關聯方款項來自天然氣的銷售合同或建設及安裝服務的銷售合同，屬貿易性質、無抵押及免息。

(v) 計入租賃應收款項的應收關聯方款項來自融資租賃，屬貿易性質及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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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 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及公允價值層級

本集團金融工具的賬面值及公允價值（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合理相若之金融工具除外）載列如下：

賬面值 公允價值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應收票據 156 3,339 156 3,339     

金融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4,950 – 14,950 –     

管理層評估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已抵押存款、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計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

資產的金融資產、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債以及計息銀行借款的即

期部分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乃主要由於該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

本集團財務部門由財務經理領導，負責釐定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政策及程式。財務經理直接向財務總監和

審核委員會報告。於各報告日期，財務部門分析金融工具的價值變動並釐定估值中應用的主要輸入數據。估值

由財務總監審核及批准。審核委員會每年討論估值過程及結果兩次，以便作出中期及年度財務報告。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以該工具於自願交易方當前交易下的可交易金額入賬，而非強迫或清盤銷售。在評

估該等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時已採用下列方法及假設：

持有以收集現金流量及以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的應收票據使用貼現現金流量法計量。

計息銀行借款非即期部分的公允價值以具有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剩餘年期的工具的當前可用的利率貼現預期

未來現金流量而計算。本集團於2024年6月30日就計息銀行借款的自身不履約風險導致公允價值變動，被評定

為非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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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 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及公允價值層級（續）

公允價值層級

下表說明本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層級：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

於2024年6月30日

採用下列各項的公允價值計量 

活躍

市場報價

（第一級）

重大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二級）

重大不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 156 – 156     

於2023年12月31日

採用下列各項的公允價值計量 

活躍

市場報價

重大可

觀察輸入

數據

重大不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 3,339 –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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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7. 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及公允價值層級（續）

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

採用下列各項的公允價值計量 

活躍

市場報價

重大可

觀察輸入

數據

重大不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息銀行借款 – 14,950 – 14,950     

於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負債。

於期內，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而言，第一級和第二級公允價值計量之間並無任何轉移，第三級亦無任何轉入

或轉出（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18. 批准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於2024年8月28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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